
臺北醫學大學特聘教授申請表 

113.04.24 新訂 

申請學年度：114 學年度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被 推 薦 人 

基 本 資 料 

學院系/所 學院           系/所/科 

姓名  
教授資格 

起資年月 
    年    月 

推 薦 類 別 

（ 請 擇 一 勾 選 ） 

□1.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 

□2.曾擔任國家講座主持人 

□3.曾獲教育部學術獎或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國科會）傑出特約研

究員獎 

□4.近三年或受聘於本校前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

□5.近三年每年均依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」獲研

究主持費 

□6.依「臺北醫學大學延攬及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支給辦法」第三條第一項第

六款至第十款規定，或依「臺北醫學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類彈性薪資實施

細則」第四條第一項第六款至第十款規定，連續三年領有彈性薪資獎勵 

□7.近五年曾獲教育部師鐸獎 

□8.近五年曾獲教育部全國傑出通識教育教師獎 

□9.近三年曾獲本校教學傑出教師獎 

檢 附 相 關 表 件 

□推薦類別第 1~4、7~8 項，相關證明文件請附件於後。 

□推薦類別第 5、6、9 項，請檢附科技部格式個人資料表(C301、C302)及補充資

料表(一式三份)及電子檔。 

*資料排序： 1. 獎項與榮譽事項；2. 研究成果；3. 著作 

申

請

單

位

意

見 

學 科 

主 任 
 

系 所 

主 管 
 

學院院長  

 

督導 

副校長 

 

人 力 資 源 處  副 校 長  校 長  

註： 

1. 依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辦法辦理。 

2. 通過之總名額以全校教授總數百分之十為原則。 

3. 如申請者為學院院長，須經由督導副校長填寫意見。 


